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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96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8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時 

二、地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3樓南側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陳主任委員月端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坤亮  

四、出席委員：王毓正  李孟哲  林國明  陳秀峯  陳汶津   

              黃正彥  黃俊杰  廖欽福  蕭淑芬  朱瑞麟  

五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六、訴願案件審議事項： 

第一案：審議張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11 月 22 日南市工園一字第

10710303293號函所為之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二案：審議曾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10 月 31 日南市工園一字第

1071215514號、第 1071217458號、第 1071217664號等

3函所為之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三案：審議吳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11 月 5 日南市工園一字第

1071225525號函所為之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四案：審議洪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11 月 22 日南市工園一字第

1071303302號函所為之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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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
其訴願。 

第五案：審議陳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10 月 31 日南市工園一字第

1071215540號函所為之裁處，提起訴願一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
其訴願。 

第六案：審議楊 OO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10 月 26 日環清廢裁字

第 107102993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
其訴願。 

第七案：審議蘇 OO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

府警察局 107 年 10 月 23 日南市警刑打毒字第

1070527192號處分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
其訴願。 

第八案：審議陳 OO 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

107 年 9 月 7 日南市財局字第 1072922083 號復查決定

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九案：審議李 OO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新

化分局 107 年 10 月 12 日南市財新字第 1073020310 號

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十案：審議 OO營造有限公司因履約鑑定費事件，不服臺南市龍

崎區公所 107年 10月 26日南龍所農建字第 10707175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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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十一案：審議郭 OO 等 19 人因契約簽訂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市場

處 107 年 10 月 29 日南經處場二字第 1071203163 號

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

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 

第十二案：審議陳 OO因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歸仁

區公所 107年 10月 25日所經字第 1070708607號函所

為復查結果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三案：審議陳 OO因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鹽水

區公所 107年 9月 12日編號第 00194號 107年度 0823

熱帶低壓水災農業天然災害審核通知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四案：審議杜 OO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 107年 11月 19日環稽廢裁字第 107113251

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五案：審議 OO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107年 10月 4日南市民生

字第 1071041217號函所為之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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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案：審議邱 OO 等 53 件(實際為 117 件)因住戶淹水救助事

件提起訴願案(即 53件-實際為 117件討論案，詳附表

1)。 

決    議：詳附表 1。 

第十七案：審議方 OO等 45件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提起訴願案(即

45件報告案，詳附表 2)。 

決    議：詳附表 2。 

第十八案：審議陳吳 OO 等 46 件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提起訴願案

(即 46件報告案補充資料，詳附表 3)。 

決    議：詳附表 3。 

 

 

 

 

 


